
製表日期：113 年 10 月 21 日(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輔業字第 1130077264 號函) 

就學就業輔導措施重疊期間適用方式及安置期間說明 

依據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施行細則第 3 條：「依本條例輔導之退除役官兵，除就醫外，合於就業、就養、就學之規定者，在同一時期以申請輔
導安置一項為限。」，爰兩項連續期間之輔導安置項目有部分期間重疊發生，僅能就單一項提出申請。輔導安置期間說明如下： 

項
次 

項目 法令依據 輔導安置期間 

1 
就學補助生活
津貼 

國軍退除役官兵就學補
助生活津貼及獎勵辦法 

1.舊生：以學期起迄日為期間。(第一學期 8 月 1 日起至隔年 1 月 31 日止；第二學期 2 月 1 日起
至 7月 31 日止) 

2.新生：申請日起至當學期結束日(第一學期 1月 31 日止；第二學期 7月 31 日止)止。 
3.如為休(退)學、畢業者，證明文件開立日即為該次申請輔導安置之結束日。 

2 
大專校院進修
補助 

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
員會輔導退除役官兵參
加大專校院進修補助作
業規定 

1.申請補助之課程始日起至課程結束日止。 
2.本補助有每年至多申請 3 次限制，如申請補助不同進修課程間，其課程始日至課程結束日期間

雖有重疊，惟各課程上課時間並未重疊，得認定為輔導安置期間未重疊。 
※同一時期已申請大專校院進修補助，不予就學補助生活津貼及獎勵。 

3 
就業考試進修
補助 

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
員會輔導退除役官兵參
加就業考試進修補助作
業規定 

1.報名補習課程： 
(1) 補習課程結束日於申請補助之考試日前：上課始日起至課程結束日止。 
(2) 補習課程結束日於申請補助之考試日後：以上課始日起至完成考試日止。 
2.購買書籍、教材：發票或收據開立當日。 
※同一時期已申請就業考試進修補助，不予就學補助生活津貼及獎勵。 

4 
促進退除役官
兵穩定就業津
貼 

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
業津貼發給辦法 

1.申請穩定就業津貼之就業投保(勞工保險、就業保險、勞工職業災害保險、農民健康保險或農民
職業災害保險等職業相關保險)期間。 

2.例：申請人自 1 月 1 日起就業投保至 3月 31 日退保離職，符合申請津貼之就業期間為 1月 1日
起至 3 月 31 日止。 

5 

職業訓練(含
自辦與委外訓
練及產訓合作
訓練) 

1.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
委員會職訓機構自辦
訓練實施計畫 

2.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
委員會職訓機構委託
辦理訓練實施計畫 

3.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
委員會推動產訓合作
訓練實施計畫 

1.班隊開訓日起至結(退)訓日止。 
2.職業訓練有每年至多申請 2 次限制，如參加不同職業訓練班隊，其班隊開訓日起至結 (退)訓日
止期間雖有重疊，惟各班隊上課時間並未重疊，得認定為輔導安置期間未重疊。例：某退除役
官兵，分別參加職業訓練中心委外訓練『物聯網應用程式班(平日班)』(班隊開訓日起至結訓日
止期間為 107.06.13~07.18)及『大數據資料分析班(假日班)』(班隊開訓日起至結訓日止期間
為 107.07.01~107.09.30)。2 個班隊自開訓至結訓期間雖有部分上課日期重疊，惟其上課時間
分別為平日及假日上課，並未重疊。 

6 職訓補助 

1.國軍退除役官兵參加
職業訓練補助辦法 

2.國軍退除役官兵參加
職業訓練補助班次明
細表 

1.申請補助之班次開訓日起至結(退)訓日止。 
2.本補助每年以申請 2 次為限，如申請補助職業訓練班，其開訓日起至結(退)訓日止期間雖有重
疊，惟各班上課時間並未重疊，得認定為輔導安置期間未重疊。 

 


